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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主要编制依据

（1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》，2021年 12月 24日；

（2）《声环境功能区划分技术规范》（GB/T15190-2014），原

国家环境保护部，2015年 1月 1日执行；

（3）《声环境质量标准》（GB3096-2008），原国家环境保护

部，2008年 10月 1日执行；

（ 4）《环境噪声监测技术规范 -城市声环境常规监测》

（HJ640-2012），原国家环境保护部，2013年 3月 1日实施；

（5）《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声环境》（HJ2.4-2021），生态

环境部，2022年 7月 1日执行；

（6）《本溪市城市总体规划调整（2007-2020年）》（本溪市自

然资源局，发布时间 2022年 2月 28日）；

（7）《本溪市环境质量报告书（2021年度）》；

（8）《本溪市统计年鉴（2020年度）》；

（9）《本溪市“十四五”时期综合交通运输发展规划》（本溪市

交通运输局，2021年 12月）。

二、划分范围

根据《本溪市城市总体规划调整（2007-2020年）》，将“本溪

市城市总体规划图（2007-2020）市区用地布局规划图”中确定土地

利用类型的区域作为本溪市城市规划区，本次声环境功能区划范围为

本溪市城市规划区（涉及溪湖区、平山区、明山区、南芬区），涉及

面积 218.95平方公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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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声环境功能区分类

根据《声环境功能区划分技术规范》（GB/T15190-2014）的规定，

声环境功能区分为以下五种类型：

0类声环境功能区：康复疗养区等特别需要安静的区域。

1类声环境功能区：以居民住宅、医疗卫生、文化教育、科研设

计、行政办公为主要功能，需要保持安静的区域。

2类声环境功能区：以商业金融、集市贸易为主要功能，或者居

住、商业、工业混杂，需要维护住宅安静的区域。

3类声环境功能区：以工业生产、仓储物流为主要功能，需要防

止工业噪声对周围环境产生严重影响的区域。

4类声环境功能区：交通干线两侧一定距离内，需要防止交通噪

声对周围环境产生严重影响的区域，包括 4a类和 4b类两种类型。4a

类为高速公路、一级公路、二级公路、城市快速路、城市主干路、城

市次干路、城市轨道交通（地面段）、内河航道两侧区域；4b类为

铁路干线两侧区域。

四、声环境功能区划基本原则和方案

根据《声环境功能区划分技术规范》（GB/T15190-2014），区划

宜首先对 0、1、3类声环境功能区确认划分，余下区域划分为 2类声

环境功能区，在此基础上划分 4类声环境功能区。

声环境功能区的具体区划方法可归纳为直接划分法和用地比例

统计法两种方法。直接划分法是指对于城市规划明确划定其土地利用

类型并且具有一定规模的各类噪声区划单元，对照《声环境质量标准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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直接确定其适用声环境功能区类型，该方法适用于 0类区及形成一定

规模的 1、3类区的划分。用地比例统计法主要针对不能按照上述方

法确定的、土地利用类型混合的噪声区划单元，通过统计不同类型用

地比例来确定其声环境功能区类型。

4.1 Ⅰ类、Ⅱ类用地划分依据

噪声区划的用地指标主要按照《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

准》（GB50137-2011）要求归纳为两类用地。其中，Ⅰ类用地包括居

住用地、公园绿地、行政办公用地、文化设施用地、教育科研用地、

医疗卫生用地、社会福利设施用地；Ⅱ类用地包括工业用地、物流仓

储。

4.2 0类标准适用区域划分

根据《声环境功能区划分技术规范》中 8.2规定，0类标准适用

区域适用于特别需要安静的疗养区、高级宾馆和别墅区，该区域内及

附近区域应无明显噪声源，区域界限明确。原则上面积不得小于

0.5km2。

4.3 1~3类标准适用区域划分

（1）城市规划明确划定且已形成一定规模的各类规划区分别根

据其区域位置和范围按声环境功能区分类的规定确定相应的标准适

用区域。

（2）未能依前款确定的区域则按以下方法划分。

①区划指标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划为 l类声环境功能区。

a、城市用地现状已形成一定规模或近期规划已明确主要功能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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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域，其用地性质符合《声环境功能区划分技术规范》

（GB/T15190-2014）中 4.2条规定的区域（1类声环境功能区）；

b、Ⅰ类用地占地率大于 70%（含 70%）的混合用地区域。

②区划指标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划为 2类声环境功能区。

a、城市用地现状已形成一定规模或近期规划已明确主要功能的

区域，其用地性质符合《声环境功能区划分技术规范》

（GB/T15190-2014）中 4.3条规定的区域；

b、划定的 0、1、3类声环境功能区以外居住、商业、工业混杂

区域。

③区划指标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划为 3类声环境功能区。

a、城市用地现状已形成一定规模或近期规划已明确主要功能的

区域，其用地性质符合《声环境功能区划分技术规范》

（GB/T15190-2014）中 4.4条规定的区域；

b、Ⅱ类用地占地率大于 70%（含 70%）的混合用地区域。

4.4 4类声环境功能区划分

各地根据交通干线声源特性、两侧建筑物形式、地貌特征以及相

邻区域的声环境功能区类别，将交通干线边界线外一定距离内的区域

划分为分 4类声环境功能区。划分 4类声环境功能区时，不同的道路、

不同的路段、同路段的两侧及道路的同侧距离可以不统一。

（1）4a类声环境功能区划分

将交通干线边界线外一定距离内的区域划为 4a类声环境功能

区。距离的确定方法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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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)相邻区域为 1类声环境功能区，距离为 50m±5m；

b)相邻区域为 2类声环境功能区，距离为 35m±5m；

c)相邻区域为 3类声环境功能区，距离为 20m±5m。

（2）当临街建筑高于三层楼房以上（含三层）时，将临街建筑

面向交通干线一侧至交通干线边界线的区域定为 4a类声环境功能

区。

（3）4b类声环境功能区划分

铁路交通干线边界线外一定距离以内的区域划分为 4b类声环境

功能区。距离的确定方法如下：

a)相邻区域为 1类声环境功能区，距离为 50m±5m；

b)相邻区域为 2类声环境功能区，距离为 35m±5m；

c)相邻区域为 3类声环境功能区，距离为 20m±5m。

（4）4b类与 4a类重叠部分的声环境功能区划分

对于 4b类声环境功能区与 4a类声环境功能区有重叠的部分，划

定为 4b类声环境功能区。

4.5 乡村声环境功能的确定

乡村区域（含纳入城市规划范围但用地性质暂不明确的区域）根

据声环境管理的需要，按照以下要求确定适用的声环境质量要求。

a）位于乡村的康复疗养区执行 0类声环境功能区要求；

b）村庄原则执行 1类声环境功能区要求，工业活动较多的村庄

以及有交通干线经过的村庄（指执行 4类声环境功能区要求以外的地

区）可局部或全部执行 2类声环境功能区要求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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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）集镇执行 2类声环境功能区要求；

d）独立于村庄、集镇之外的工业、仓储集中区域执行 3类声环

境功能区要求；

e）位于交通干线边界线外两侧一定范围内（参考 GB/T15190第

8.3条规定）的噪声敏感建筑物执行 4类声环境功能区要求。

4.6 其他规定

1.目前本溪市未规划及建成康复疗养区等需要安静的区域，因此

本次区划暂不划定 0类声环境功能区。

2.大型工业区中的生活小区，根据其与生产现场的距离和环境噪

声现状水平，可从工业区中划出，定为 2类或 1类声环境功能区。

3.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（地面）场站、公交枢纽、港口站场、高

速公路服务区等具有一定规模的交通服务区域，划为 4a类或 4b类声

环境功能区。

4.尽量避免 0类声环境功能区紧临 3类、4类声环境功能区的情

况。

5.近期内区域功能与规划目标相差较大的区域，以用地现状作为

区划的主要依据；随着城市规划的逐步实现，及时调整声环境功能区。

6.未建成的规划区内，按其规划性质或按区域声环境质量现状，

结合可能的发展划定区域类型。

7.声环境功能区划中单块声环境功能区的面积原则上不小于

0.5km2。

8.区划图图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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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划图用不同颜色或阴影线在相应地图上绘制，各区域的颜色或

阴影线规定如图 4-1所示。

图 4-1 各类声环境功能区图示表

五、声环境功能区划结果

根据《本溪市城市总体规划调整（2007-2020年）》，本溪市城

市规划区总面积 218.95平方公里。依据区划原则及方法，此次本溪

市噪声环境功能区划分为 4类功能区，因本溪市城市土地利用现状及

规划无具有一定规模且满足 0类区要求的区域，因此，本次区划调整

不划分 0类区。
表 5-1 本溪市城区声环境功能区划方案

类

别
片号 区界

1
类

功

能

区

1
东至 S206国道（平山区人民法庭东侧 80米）、南至台沟村、西至本溪

市平山区嘉盛养殖场东侧-沈丹线、北至 S206国道

2
东至程家堡子东侧、南至千金村-本溪动植物园北侧-新立屯-丹阜高速公
路-育龙街-丹阜高速公路-西叉村南侧、西至解放南路、北至峪明路

3
东至牛欢线、南至孤山子村-小河口北侧、西至沙包岭村边界-水洞路、

北至本溪市明山区人民政府牛心台街道办事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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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
东至乌拉堡子东侧滨河北路、南至滨河北路、西至沈丹线、北至乌拉堡

子村-后地村-孤家子村-威宁营村等村子

5
东至水洞路-沙包岭村西侧-水洞路、西至华山街、南至育龙街-峪明路、

北至太子河-沈丹线-太子河

6
东至溪湖区区界、南至药都大街-黄木厂村-药都大街、西至丹阜高速公
路、北至药都大街-张边线-张其寨村北边界-翻身村北边界-上翻身村北边

界

7
东至丹阜高速公路、南至 G304国道、西至 G304国道-响山村西侧边界
-G304国道、北至北店村北侧村路-辽宁聚贤集团公司西门-辽宁聚贤集团

公司南侧道路-石虎街

8
东至丹阜高速公路-沈本产业大道-丹阜高速公路-枫叶路-边牛大桥、南至
北店村北侧道路、西至矿山火车站-沈丹高速-西南沟村、北至本溪新城

站北侧-本溪市人民政府北侧

2
类

功

能

区

1

东至本溪客运集团有限公司南芬分公司-郭家堡子西北边界-G304国道-
赵家村北边界、南至铁北街-铁山三路-丽阳花苑南侧居民区南边界-郭家
路南-选矿库南居民区南侧边界-柏南线、西至丹阜高速公路、北至 G1113

高速公路收费口-枫林路-沈丹高铁

2
东至北星小学东侧、南至辽溪线铁路、西至中兴路西侧、北至北台沟村

北侧

3
东至辽中环线高速公路基督教东侧、南至辽中环线高速公路、西至沈丹

线、北至高台子村北侧

4
东至水洞路-本溪市二手交易市场东侧、南至龙驰汽车销售公司南侧、西

至沙包岭西侧、北至溪田线

5
东至华山街、南至峪明路-人民路-解放路、西至至沈丹线西侧-福金街-

福金街西侧、北至太子河-本钢南侧

6
东至滨河南路-本钢集团西侧道路、南至辽溪线-双泉寺、西至朴家湾西

南侧、北至太子河

7
东至本溪市公安局溪湖分局彩屯派出所、南至太子河、西至采乐小区西

侧-彩宏社区西侧-幸福社区西南侧、北至新洞沟村

8
东至沈丹线-明翠山庄东侧、南至太子河、西至二道湾子西侧、北至本溪

市火连寨派出所北侧 150米

9
东至胡台村东边界-张边线-丹阜高速公路、南至边牛大桥南 650米处、

西至沈本产业大道、北至胡台村北边界

10
东至蓝远名城东侧、南至中国医科大学本溪校区、西至沈本产业大道、

北至蓝远名城北侧

3
类

功

能

区

1
东至岔信沟东侧、南至铁山中路南侧房屋南侧、西至六百户社区东侧-

三十六户社区东侧、北至汪家街道路北侧房屋北侧

2
东至沈丹线-沈丹高铁、南至丹阜高速公路与沈丹高铁交叉口、西至丹阜

高速公路、北至南芬区区界

3
东至中兴路西侧-辽溪线南侧-细河大桥-S206-沈丹线、南至栾家崴子南侧
-辽中环线高速公路、西至孟家堡子工业区西侧、北至张家沟子南侧

4
东至衍水大桥-本溪钢铁集团钢材加工配送公司门前-沈丹线-辽溪线、南

至本钢 3号门、西至本钢厂界、北至太子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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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
东至采乐小区西侧-彩宏社区西侧-幸福社区西南侧、南至太子河、西至

滨河北路、北至林家崴子-太子河分支-郑家屯-新兴村

6
东至王官沟西侧-上牛社区东侧-红脸沟村西侧、南至牛大线-牛欢线-溪田

线-中宇水泥厂东侧、西至卧三线、北至卧三线

7
东至 S304东侧-本同线东侧区域-S304东侧、南至沈丹高铁、西至沈丹高

铁、北至辽中环线高速公路

8 东至二道湾子西侧、南至沈丹甲线、西至彩屯路、北至彩北村东侧

9
东至火连寨村东侧-火连寨前山西侧-清石沟西侧、南至蚂蚁村沟南侧、
西至火连寨南沟-东风路-梨树沟村东侧-本鸡线、北至耿胡沟北侧

10
东至丹阜高速-响山子东沟、南至辽宁聚贤集团公司南侧、西至沈本产业

大道-沈丹线、北至沈溪汽修厂南侧道路

11
东至沈丹高铁-北沙河、南至北方药业南侧道路、西至上沟村西侧、北至

山城沟北侧-康家沟北侧-松树沟
12 东至丹阜高速、南至石桥街、西至枫叶路、北至药都大道

13
东至沈本产业大道、南至药都大街-枫叶路-柳峪村南-沈丹高铁-歪头山村

南-岱金玉村南-小西沟南、西至溪湖区区界、北至溪湖区区界

4
类

功

能

区

4a道路交
通干线两

侧区域

北爱线、北光路、北桥线、本桓线、本鸡线、滨河北路、滨河南路、彩

屯路、程家街、崔东路、崔家街、翠溪路、丹阜高速公路、丹霍线、地

工路、东明二路、东明路、东明三路、东明四路、富强街、广裕路、合

峪街、和平街、红柳路、后石路、华程路、华山街、华佗大街、华夏街、

环山路、解放北二路、解放北路、解放南二路、解放南路、辽中环线高

速公路、柳塘路、煤铁路、民主路、明山路、南兴路、平山路、平台二

街、千金路、人民路、神农大街、沈本线、沈环线、胜利路、石桥街、

市府路、曙光路、竖井路、水塔路、唐家路、体育路、文化路、西芬路、

溪彩路、溪湖路、香椿路、香槐路、消防路、小小线、新城路、药都大

街、一中街、樱花街、永明路、育龙路、峪明路、峪溪街、振工路、郑

家路、重型街、转山路、紫东路、紫金路、紫西路

4b铁路交
通干线两

侧区域

辽溪线、南芬运矿专线、沈丹高铁、沈丹甲线、沈丹线、溪田线

六、划分说明

（1）自本方案实施之日起，本市之前相关声环境功能区划或环

境噪声标准适用区域划分与本区划不一致的，以本区划为准。各类声

环境功能区严格执行《噪声法》相关要求。

（2）本区划文本及图件不作为定界依据。本区划文本及图件根

据用地现状确定，规划中的产业园区、道路等须待规划批准实施、项

目竣工验收后再进行划分或调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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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考虑到收集铁路相关材料可能存在的不完整性，除现有区

划的 6条铁路干线作为 4b类标准适用区域外，若存在其他现有铁路

交通干线，铁路边界线外一定距离内的区域执行 4b类声环境功能区

要求。

（4）本区划由本溪市生态环境局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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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附图

1.本溪市城区声环境功能区划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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